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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穗南府复决〔2018〕30 号

申请人：梁某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民政府

法定代表人：陈义生，职务：镇长

地址： 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镇南路 65 号

申请人梁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民政府作出

的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榄府公开告字〔2018〕5 号），于 2018

年 4 月 20 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审理终

结。

申请人请求申请人请求申请人请求申请人请求::::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

（榄府公开告字〔2018〕5 号）；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2018年 3月27日向被申请人,申请公开榄核镇凯德新

玥花园楼盘南侧地块的租赁合同及其附件附表附图。被申请人在

2018 年 4 月 16 日作出了榄府公开告字〔2018〕5 号《政府信息公

开告知书》,并答复申请人: 我镇相关部门并未参与上述资料的制



- 2 -

作与保存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答复不服, 故提出行政复议。

事实上,被申请人下属企业广州市榄核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于

2012 年,在没有办理任何报批手续的情况下,违法未批先征榄核

村 17 生产队位于榄核镇蔡新路以南的 199.812 亩土地。

被申请人及其下属企业在明知涉案地块未办理报批手续,也

没有落实相关的征地社会保险费用、安置补偿费用和 15%经济发

展留用地等补偿款项,居然想只手遮天,动用社会黑恶势力恐吓、

威胁当地村民,及强行对199.812亩土地南侧的125亩地块上的青

苗及地上附着物进行破坏,并动用铲车推平霸占这 125 亩土地。

被申请人及其下属企业从 2013 年起,以广州市榄核经济开发

公司和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经济发展总公司 (同为被申请人下属

企业)的名义,将 125 亩土地出租给私人老板种植乔木非法获利,

至今获利金额己高达 312.5 万元(125 亩 x5000 元/年 x5 年)。

根据南沙区人民政府和南沙区征收办公室的资料文件可知,

这 125 亩土地目前仍处于土地征收预公告阶段(文号:征收土地预

公告 2017E02),并未完善征地报批手续,土地性质仍是集体所有。

现今南沙区征收办公室已对这 125 亩土地向广东省国土厅申

请征用报批,计划打算征用这 125 亩土地,用于建设榄核镇安置区,

项目费用达 8.5509 亿元。被申请人及其下属企业霸占这 125 亩土

地出租给私人老板种植高档乔木,不但非法获利, 更腐败的是:被

申请人及其下属企业的官员涉嫌组织策划欺上瞒下骗取高额青苗

及地上物补偿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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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及其下属企业霸占涉案 125 亩土地出租私人老板非

法获取租金,并涉嫌骗取巨额国家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的行为,

不但严重侵害了我们当地村民的权益,而且侵害了国家的利益和

损害了国家政府廉政为民的形象。

综上所述,申请人申请公开的资料文件必定由被申请人及其

下属企业制作和保存,而且相关资料文件与我们榄核镇榄核村 17

生产队存在重大利害关系,被申请人理应公开。所以被申请人作出

了榄府公开告字〔2018〕5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明显与事

实不附,理应被撤销,望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有：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榄府公

开告字〔2018〕5 号），身份证，股权证，代表证，2012 年图片，

卫星图，现状图，《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书》（穗国土规划公

开〔2018〕117 号），《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书》（穗南国规

〔2017〕1659 号），《开发区发改局关于榄核镇安置区一期项目建

议书的复函》（穗南发改项目〔2017〕348 号），证明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榄府公开告字﹝

2018﹞5 号）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。申请人梁某于 2018 年 3

月 27 日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“凯德新玥花园楼盘南侧地块的租赁

合同及其附件附表附图”等相关资料。经核查被申请人及下属单

位、企业未对外出租上述土地，故申请人申请公开的该地块的租

赁合同及其附件附表附图并不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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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榄府公开告字﹝

2018﹞5 号）适用法律正确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第二条规定，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

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的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；第

十七条规定，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

政机关负责公开；行政机关从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

府信息，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对

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，从起规定。第二十一条第三项

规定，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政府信息不存在的，应当

告知申请人，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，应当告知申

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。据此被申请人并没有制作、

获取、保存该地块的租赁合同及其附件附表附图等资料，并没有

公开上述信息的责任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榄府公开告字﹝

2018﹞5 号）程序合法。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收到申请

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出具《政府信息公开

告知书》，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的方式答复了申请人，程序合法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榄府公开告字

﹝2018﹞5 号）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符

合法定程序，故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，维持被申

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榄府公开告字﹝2018﹞5

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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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有：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榄府公开

告字〔2018〕5 号）及 EMS 快递回执，系统载图，2 份情况说明。

本府查明：本府查明：本府查明：本府查明：

2018 年 3 月 27 日，被申请人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民政府

在广州市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网上受理平台上收到申请人梁某的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申请人梁某申请公开“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南

沙区榄核镇蔡新路凯德新玥花园楼盘南侧地块的租赁合同及其附

件附表附图”。

2018年 4月 16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榄

府公开告字〔2018〕5 号）,答复内容主要如下：被申请人相关部

门并未参与上述资料的制作与保存，故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

息不存在。

2018 年 4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直接送达《政府信息

公开告知书》（榄府公开告字〔2018〕5 号）。

另查明，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已核查其从未

对外出租过位于凯德新玥花园楼盘南侧地块。广州市榄核经济开

发有限公司已核查其从未对外出租过位于凯德新玥花园楼盘南侧

地块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：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榄

府公开告字〔2018〕5 号）及 EMS 快递回执，系统载图，2 份情况

说明。

本府认为：本府认为：本府认为：本府认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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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被申请人有职责对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处理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三条及第二

十一条的规定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，被申请人

作为与申请公开信息相关的行政机关具有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进行处理、答复的职责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榄府公开告字

〔2018〕5 号）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

合法。

申请人梁某申请公开“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蔡新

路凯德新玥花园楼盘南侧地块的租赁合同及其附件附表附图”信

息。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内容，被申请人经核实后，被申请人并没

有制作或保存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上述信息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告知

申请人其并未参与上述资料的制作与保存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处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项：“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，行政机关根据

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……（三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

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，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

息的公开机关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

式……”的规定，并无不当。申请人以被申请人及其下属企业从

2013 年起,以广州市榄核经济开发公司和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经

济发展总公司的名义,将 125 亩土地出租给私人老板为由，认为被

申请人答复有误，没有事实依据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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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表，同年 4 月 16 日，直接向申请人送达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

（榄府公开告字〔2018〕5 号）。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：“行政

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答

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

日内予以答复；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机构负责人同意，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

15 个工作日”的规定。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程序合法。

综上所述，本府认为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

书》（榄府公开告字〔2018〕5 号）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

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。申请人请求撤销的理由均不成立，本府

不予采纳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榄府公开告字

〔2018〕5 号）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

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18 年 5 月 25 日


